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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

言书”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大众

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人间烟火尽在

其间：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田地房产、契

约交易、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本文结合民

法典相关条款、相关亮点予以解读。

胎儿利益的保护

【案例】

2005年12月22日深夜，货车驾驶员代

某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经交通事故认

定，杨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法庭开庭

审理时，代某妻子提出要求判令被告赔偿

尚未出世的胎儿至18岁的抚养费。

【审理结果】

云南省马龙县人民法院审理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公民

从出生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

定，认定胎儿因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不

具有索赔权，判决驳回了代某妻子对胎儿

抚养费的请求权。

【法理辨析】

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

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分割遗产时

应为胎儿预留份额，到《因工死亡职工供养

亲属范围规定》明确供养亲属抚恤金发放

对象包括遗腹子女，再到民法典第十六条

规定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关

于胎儿利益的保护逐渐趋于完善和全面，

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认定的有力依据。

民法典第十六条中的“等”字涵盖了今后可

能发生的涉及胎儿利益的未知情形，笔者

认为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对胎儿利益的

“预留制”将不仅仅局限于遗产继承，还将

延伸至其他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情形（包

括但不限于接受赠与、抚养费请求等），对

所有涉及胎儿利益的合法请求实行“预留

提存”的方式将是大势所趋。

禁止以停水停电等方式催收物业费

【案例】

2018年，原告物业公司诉称被告张某

拖欠物业费，请求判令支付所拖欠的物业

费及滞纳金。被告辩称原告未公示物业管

理的收支情况，未对小区共用部位、共有

设施设备进行及时充分的维护，对待业主

意见的态度敷衍，原告公示的有效联系方

式未及时更新，阻扰业委会的成立和活

动，未公示准确的停车费收费依据，停车

位紧张，停车费高昂，原告将诉讼当作工

具，不积极解决问题，被困电梯长时间未

获救，被停水停电，无停车棚、充电桩，顶

楼所晒物品被盗等。

【审理结果】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不

足证明原告有明显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的

事实，故对被告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但考虑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

物业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瑕疵，虽然

被告据此未交纳物业费的依据不足，但

并非恶意拖欠。法院综合实际情况，酌

情免除被告支付逾期交纳物业服务费违

约金的义务。

【法理辨析】

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司法

实践中未支持通过停水停电实现物业费催

交目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与业主间仅仅

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并非供水供电等

合同的相对方，此系相互平行、相互独立的

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物业服务

人只是对相关供水供电等设备进行维护和

保养，不是水电等的供应方，其无权采取停

水停电等方式催缴物业费。民法典第九百

四十四条明确禁止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止供

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面对物业费催交困境，物业服务人可以设

置其他违约责任以促进业主及时缴纳物业

款项，如适当提高合同违约金金额等。其

次，在款项催缴过程中，尽量采取书面通

知、公告等手段，避免因催缴过程中的履行

瑕疵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作为业主，对物业

服务人存在的服务不到位等行为亦应积极

收集和保留相关证据，以便于向物业服务

人主张相应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

【案例】

2019年10月28日，一名年卡用户将杭

州野生动物世界（以下简称“动物世界”）

告上法庭，称动物世界引进了人脸识别技

术并强制用户注册，导致未注册人脸识别

的用户无法入园这一行为，违反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并且侵犯了用户隐私。庭

审中，双方就动物园年卡通知中涉及指纹

录入和人脸识别的生物识别信息条款是

否有效等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此案未当庭

宣判。

【法理辨析】

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主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三

原则———合法、正当、必要。入园的身份识

别可以多种方式，并非必须采用人脸识别

方式。民法典对隐私权的概念、范围与个人

信息的关系作出了更明确的指引。公权力

机关出于公共利益有其收集的必要性，而

作为私人主体一方面其缺乏采集人脸信息

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于所采集到的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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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的维护缺乏安全保障。人脸信息

亦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个人信息之列，私人

主体是否能够收集人脸信息还有待进一步

考究。科技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法律法规也

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

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照料人

【案例】

2020年3月6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强特殊困难老年人关

爱服务的通知》，要求各地对特殊困难老年

人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及时做好关爱服务

工作；支持养老机构优先保障生活不能自

理特殊困难老年人入住需求；落实工作责

任强化监督指导。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在印发的有关通知中，对困难人群保

障问题做了安排，当地社区和民政部门是

主要的照料服务提供和负责主体。各地亦

相继推出和实行“一老一小”关爱照料等疫

情防控服务保障措施。
【法理辨析】

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四款设定了关于

无人照料状态下被监护人的临时生活照料

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

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

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

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

料措施”。

该款系基于此次疫情发生而在修订审

议后期增加的内容，将因紧急情况而处于

无人照料状态下的被监护人的临时照料机

制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体现了法律规定

的与时俱进。

对霸座者说“不”
【案例】

2020年8月13日，在上海开往贵阳的

G1329次高铁列车上，乘客张某从上车后

就在6号车厢8F空座就坐。高铁抵达上饶

站，持8F座票的旅客况某上车后要求其让

座，张某拒绝让座并殴打了况某。乘警到

场后，张某仍拒不让座，之后乘警依法将

张某移交长沙南站派出所处理。张某因寻

衅滋事被铁路警方处行政拘留5日。

【法理辨析】

近年来，随着高铁运输的发展，旅客霸

座、不配合承运人采取安全运输措施等行

为时有发生。由于相关规定对违反对号入

座的行为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故高铁工

作人员只能以劝导为主，“对号入座”也主

要是道德层面的规范要求。民法典的出台，

将“对号入座”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明确要

求。自乘客购票成功时起，乘客与承运机构

的客运合同就已经生效，购买车票时选定

的车次座位系合同约定条款，乘车即为履

行合同，霸座乘客的霸座行为即构成违约，

承运机构便可基于此拒绝履行合同。

名誉权保护

【案例】

2020年8月11日，“朋友圈骂人被判朋

友圈道歉10天”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议。

事件回溯至2019年6月16、17日，为了泄愤，

李某相继在自己朋友圈发布了对张某涉

及侮辱性、诽谤性的语言，其中一条还附

上了张某的照片。据悉，李某发布的朋友

圈对微信号内所有好友公开发布，发布该

内容时他的好友人数有700人左右。张某

发现后，认为李某的行为有损自己的名誉

和人格尊严，遂诉至法院，要求在其微信

朋友圈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判决李某以不屏蔽任何

人的方式公开发布微信朋友圈向张某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发布的道歉

内容至少保留十日。

【法理辨析】

因在朋友圈发布了涉及侮辱性、诽谤

性的语言而被法院判决在朋友圈道歉，让

更多的人意识到在朋友圈骂人将构成对

他人名誉权的侵犯，法律不会让违法行为

得以“逍遥法外”，民法典实施后更是如

此。不仅对健在的人造成名誉侵权将受到

法律的制裁，对逝者名誉权造成侵害，根

据民法典规定亦须承担侵权责任。发表言

论需谨慎，切勿逾越言论自由的界限。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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